
关于调整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

2050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

发起式基金中基金（

FOF

）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业务需要，现调整英大延福养老目标日期2050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销售机构，具体

如下：

1.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名称：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1号环球金融中心西塔22楼2201

法定代表人：范育晖

电话：010-57835666，400-890-5288

传真：010-59112222

联系人：顾诗

客户服务电话：010-57835666，400-890-5288

网 址：www.ydamc.com

2.其他销售机构

（1）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北路10号五层512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B座21、29层

法定代表人：武建华

客户服务电话：400-8180-888

网址：www.zzfund.com

（2）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浦东新区高翔路526号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67号陆家嘴金融服务广场二期11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客服电话：021-20691983

网址：www.erichfund.com

（3）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6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1687号2号楼

法定代表人：吴卫国

客服电话：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4）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500号30层3001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厦1503

法定代表人：王翔

客户服务电话：021-65370077

网址：www.jiyufund.com.cn

（5）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客户服务电话：021-54509977

网址：www.1234567.com.cn

（6）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501号6211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500号10楼

法定代表人：陶怡

客户服务电话：021-20435200

网址：www.ehowbuy.com

（7）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海基六路70弄1号208-36室

法定代表人：李兴春

客户服务电话：400-032-5885

网址：www.leadfund.com.cn

（8）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01-2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4层401-2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客户服务电话：010-56251471

网址：www.hcfunds.com

（9）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1号2号楼2-45室

法定代表人：吴志坚

客户服务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10）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钱燕飞

客户服务电话：025-66996699

网址：www.snjijin.com

（11）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乙118号10层1206

法定代表人：彭浩

客户服务电话：13738028084

网址：www.taixincf.com

（12）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高淳区经济开发区古檀大道47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号绿地紫峰大厦2005室

法定代表人：吴言林

客户服务电话：025-56878016

网址：www.huilinbd.com

（13）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创远路34号院6号楼15层1501室

法定代表人：李楠

客户服务电话：010-61840600

网址：www.danjuanapp.com

（14）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8号HALO广场一期四层12-13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Halo广场4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址：www.zlfund.cn

（15）民商基金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6号H区（东座）6楼A31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707号生命人寿大厦32楼

法定代表人：贲惠琴

客户服务电话：(021)5020

网址：www.msftec.com

（16）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719室

办公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2719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客户服务电话：4000-211-768

网址：www.yingmi.cn

（17）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写字楼)1号楼4层1-7-2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6号(写字楼)1号楼4层1-7-2

法定代表人：邹保威

客户服务电话：400-088-8816

网址：kenterui.jd.com/

（18）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24层2405、2406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7号楼20层20A1、20A2单元

法定代表人：胡雄征

客户服务电话：400-6099-200

网址：www.yixinfund.com

（19）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客户服务电话：95587

网址：www.csc108.com

（20）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222号1号楼2001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28号龙翔广场东座5层

法定代表人：陈佳春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sd.citics.com

（21）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13层1301-1305室,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址：www.citicsf.com

（22）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901室（部位：自编01），1001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395号901室（部位：自编01），1001室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址：www.gzs.com.cn

（23）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7至18层101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营街8号院1号楼青海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亮

客户服务电话：95551

网址：www.yhzq.cn

特此公告。

英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信息披露

202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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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集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

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548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或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或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 或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新股169,200.0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的25.0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发行人授予海通证券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15%的超额配售选择

权（或称“绿鞋”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194,580.0000万股，约占发行

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7.71%（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676,80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若超额配售选择

权全额行使，则发行后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702,180.0000万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本次

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84,60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50.00%，约占超额配售选

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3.48%，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

部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4,60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

行数量的50.00%，因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数量相同，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数量未向网下

发行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67,680.00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

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80.00%，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61.54%；网上发行数量为16,920.0000万股，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

上发行数量为42,300.0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后本次发

行总量的38.46%。

本次发行价格为5.69元/股。

根据《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联席主承销商已按本次发行价格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

售25,380.0000万股，占本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15.00%。

根据《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

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88.6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

整数倍，即8,460.0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超额配售选择权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9,22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53.85%，约占本次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的30.43%，其中网下无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32,976,273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9,223,727股；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0,760.0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6.15%，约占本次超额配

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总量的26.0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24559514%。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4月28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4月28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5.69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4月28日（T+2日）16:00前

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

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4月28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

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

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

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

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和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

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

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

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

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2023〕33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3）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2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合称“中芯集成专项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4）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截至公告披露之日，上述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4月25日（T-1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2023年4月24日（T-2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5.69元/股，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962,748.00万元。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107,160.20万元。

依据《实施细则》，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海通创新证券

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25,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3,384.0000万股。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芯集成专项资管计划的方式

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10%，即16,920.0000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

上限不超过90,000.00万元。中芯集成专项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90,000.00万元，

共获配15,817.2231万股。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417,400.00万元， 共获配65,

398.7769万股，获配金额合计372,119.0406万元。

截至2023年4月21日（T-3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联席主承

销商将在2023年5月5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股）

1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基金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

型保险公司

或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

或其下属企

业

103,409,

673

6.11% 588,401,039.37

12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 -

2月1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26,165,778 1.55% 148,883,276.82

2月2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6,165,778 1.55% 148,883,276.82

2月3日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58,755,489 3.47% 334,318,732.41

2月4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

组合

45,594,259 2.69% 259,431,333.71

3

中国互联网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31,336,261 1.85% 178,303,325.09

4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336,261 1.85% 178,303,325.09

5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7,004,391 2.78% 267,454,984.79

6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7

绍兴市国鼎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8

绍兴市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7,004,391 2.78% 267,454,984.79

9

中环领先半导体材料有限公

司

31,336,261 1.85% 178,303,325.09

10 宁波TCL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11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12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13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1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15

北京华峰测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9,400,878 0.56% 53,490,995.82

16

无锡芯朋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17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18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19 深圳创维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20 上海申和投资有限公司 3,917,032 0.23% 22,287,912.08

21

扬州扬杰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133,626 0.19% 17,830,331.94

22 上海国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668,130 0.93% 89,151,659.70

23

无锡锡创绍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400,878 0.56% 53,490,995.82

24

山东省新动能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7,834,065 0.46% 44,575,829.85

25

济南乾行二号股权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7,834,065 0.46% 44,575,829.85

26

青岛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7,834,065 0.46% 44,575,829.85

与发行人经

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12

27

南昌新世纪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7,677,383 0.45% 43,684,309.27

28

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100,193,321 5.92% 570,099,996.49

29

富诚海富通芯锐2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8,383,128 1.68% 161,499,998.32

30

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工参

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9,595,782 1.75% 168,399,999.58

3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

子公司跟投

33,840,000 2.00% 192,549,600.00 24

合计 - 846,000,000 50.00% 4,813,740,000.0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3年4月2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

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主持了中芯集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304,804

末“4” 位数 9415,6915,4415,1915

末“5” 位数 69839,89839,49839,29839,09839

末“6” 位数 767089,967089,567089,367089,�167089

末“7” 位数

2832398,4082398,5332398,6582398,7832398,9082398,1582398,0332398, �

2488640

末“8” 位数 11928612,31928612,�51928612,71928612,�91928612

末“9” 位数 21138418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1,015,2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中芯集成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2023〕33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

〔2023〕18号）（以下简称“《承销业务规则》”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

发〔2023〕19号）（以下简称“《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 ）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

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联席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

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4月2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73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74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

数量86,540,6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有限售期配售

数量（股）

无限售期配售

数量（股）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69,521,730 80.33% 479,680,493 81.00% 47,970,443 431,710,050 0.06899720%

B类投资者 17,018,890 19.67% 112,519,507 19.00% 11,253,284 101,266,223 0.06611448%

合计 86,540,620 100.00% 592,200,000 100.00% 59,223,727 532,976,273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1,541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国联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

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

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888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3187958、021-23187957、021-23187956、021-23187191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3、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地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芯晟”、“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２１

号文同意注册。《美芯晟科技（北

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附录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

站（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

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认真阅读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上的《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全称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证券简称 美芯晟

证券代码

／

网下申购代码

６８８４５８

网上申购代码

７８７４５８

网下申购简称 美芯晟 网上申购简称 美芯申购

所属行业名称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

所属行业代码

Ｃ３９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定价方式 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前总股本（万股）

６

，

０００．００

拟发行数量（万股）

２

，

００１．００

预计新股发行数量（万股）

２

，

００１．００

预计老股转让数量

（万股）

０

发行后总股本（万股）

８

，

００１．００

拟发行数量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比例（

％

）

２５．０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万股）

５７０．２５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万股）

１

，

３３０．７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上限

（万股）

６６０．００

网下每笔拟申购数量

下限（万股）

５０．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万股）

１００．０５

初始战略配售占拟发

行数量比（

％

）

５．００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跟

投股数（万股）

１００．０５

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

管计划认购股数

／

金

额上限（万股

／

万元）

不适用

是否有其他战略配售安排 否

本次发行重要日期

初步询价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发行公告刊登日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Ｔ－１

日）

网下申购日及起止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日及起止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网下缴款日及截止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网上缴款日及截止时

间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

（

Ｔ＋２

日）日终

备注：无。

（如有未盈利、特别表决权、

ＣＤＲ

、超额配售选择权、特殊面值等情形，在此注明）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刘雁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６２９１８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发行人：美芯晟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

529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人（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9,231.25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20.00%，全部为公

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6,156.25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1,384.6875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即不超过923.1250万股，且预计认购金

额不超过3,152.00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年金

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461.5625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 最终战略配售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277.262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69.3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2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情况将在

2023年5月9日（T+2日）刊登的《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5月4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

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n）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德尔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28� � 证券简称：沃尔德 公告编号：2023-016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4号），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

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6.68元，共计募集

资金53,360.00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4,058.49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49,301.51万元，已由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

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374.40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6,927.1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9〕230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分别与江苏银行北京中

关村西区支行、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华夏银行北京长安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

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与中国民生银行北

京北太平庄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银行 账号 备注

1 华夏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10253000000974007 已经注销

2 华夏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10253000000974278 已经注销

3 江苏银行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32310188000043449 已经注销

4 江苏银行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32310188000043531 已经注销

5 江苏银行北京中关村西区支行 32310188000043613 已经注销

6 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03003922994 已经注销

7 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03003922986 已经注销

8 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03003928038 已经注销

9 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 03003923001 本次注销

10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632030021 本次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使用及销户情况

因公司存放在上海银行北京安贞支行（账号：03003923001）的超额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

完毕，存放在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账号：632030021）的募集资金对应的募投项目“年产2

亿平方毫米金刚石膜及100万把高精度刀片技术改造项目” 已建成结项。

为便于银行账户统一集中管理， 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账户余额全部转至公司自有资金

普通账户，并对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予以注销并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与相关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

订的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20� � � � � � � � �证券简称：永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1

债券代码：111007� � � � � � � � �债券简称：永和转债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计划自2022年7月11日起12个月内，以其自有资

金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拟增持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

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6）。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自2022年7月11日至2023年4月27日，童建国先生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476,9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1.65%，累计增持金额约为13,711.75万元。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及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童建国先生直接

持有公司股份123,854,4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45.73%，童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童利民、童嘉成、童乐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148,059,4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54.67%。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童建国先生计划自2022年7月11日起12个月内，使用自有资金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A股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

民币8,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6,000万元（含首次增持股份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7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永和制冷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6）。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童建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交易竞价方式

累计增持公司股份4,476,902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1.65%， 累计增持金额约为13,

711.75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童建国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3,854,402股，占目前公司总股

本的45.73%，童建国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冰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童利民、 童嘉成、 童乐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8,059,402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54.67%。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童建国先生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童建国先生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00� � � � � � �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3-023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

4

月中标合同情况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标项目：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中标金额4,

686.38万元人民币），2023年户用远传水表采购及安装（第二包） 项目 （中标金额2,593.50万元人民

币），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中标金额1,364.66万元人民

币）。 本公司所披露的中标项目仅为中标金额1,000万元（含）以上项目。

风险提示：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2023年户用远传水表采购

及安装（第二包）项目已收到中标通知，以上项目尚未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因以

上项目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3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 中标项目的相关情况

项目一 项目二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

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2023年户用远传水表采购及安装（第二包）项目

2.招标人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中标金额 4,686.38万元 2,593.50万元

4.中标基本情况

通信单元-HPLC双模包15（2,256.993655万

元人民币）

通信单元-HPLC双模包35

（1,447.317680万元人民币）

通讯协议转换器包15（982.073056万元人民

币）

户用远传水表采购及安装（第二包）（2,593.50万元

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已收到中标通知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 蒋斌 刘锁祥

3.注册资本 6,734,503.823341万元人民币 695,711.5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经二路150号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1号

5.股东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北京市人民政府100%控股

项目三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2023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项目

2.招标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3.中标金额 1,364.66万元

4.中标基本情况 通信单元3包4（1,364.658219万元人民币）

5.履约期限 已进行中标候选人公示

二、对方当事人情况

1.企业名称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法定代表人 衣立东

3.注册资本 5,000,000万人民币

4.注册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蜀绣西路366号

5.股东情况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100%控股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项目中标金额总计约为人民币8,644.54万元，占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4.31%，

以上项目具体交货批次和时间受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3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但合同的

履行期间预计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三、风险提示

1、以上项目因受具体交货批次和现场施工进度影响，对2023年当期业绩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

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8日


